
安徽财经大学科研处文件    
校科字〔2020〕23 号 

 

关于开展2019年度外文学术论文与著作类科研成果

认定及工作量计算的通知 

各学院（部）、直属研究机构： 

科研处拟于近期开展 2019 年度外文学术论文与著作类科研成果

认定及科研工作量计算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1.本次统计的外文学术论文与著作类科研成果取得时间范围为

2019 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。 

2.本次统计的外文学术论文与著作类科研成果须在科研管理系

统中录入，并上传电子版附件等相关证明材料，由于个人原因未在科

研管理系统中录入或无附件等相关证明材料将不参与此次认定及科

研工作量计算。 

3.2019 年为科研成果认定及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新老标准过渡

期，科研处将依据就高原则予认定及科研工作量计算，如有异议，外

文学术论文与著作类科研成果持有人可在 2019 年度外文学术论文与

著作类科研成果认定公示时提出。  

4.龙湖学者、博士科研基金等人才项目科研考核目标范围内的外

文学术论文与著作类科研成果，仅进行科研成果认定，不作科研工作

量计算。 



5.著作类科研成果认定及工作量计算所需材料清单： 

（1）《安徽财经大学著作类科研成果认定申请表》三份； 

（2）出版著作原件一份，复印件（含“前言”“目录”）三份； 

（3）其它可反映成果学术价值的佐证材料一式三份。 

6.外文学术论文认定及工作量计算所需材料清单： 

（1）外文学术论文原件（或论文的刊发稿）一份、复印件三份； 

（2）《安徽财经大学外文学术论文成果认定申请表》三份； 

（3）其它可反映成果学术价值的佐证材料一式三份。 

7.经同行专家评议、校学术委员会审定，予以发放 2019 年度外

文学术论文与著作类科研成果工作量绩效。 

8. 外文学术论文与著作类科研成果相关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 12

月 14 日，申请表电子版发至 497395468@qq.com。 

联系人：张大洋  程淑    联系电话：3177735 

附件： 

1.《安徽财经大学著作类科研成果认定申请表（专著）》 

2.《安徽财经大学著作类科研成果认定申请表（译著）》 

3.《安徽财经大学外文学术论文成果认定申请表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处 

2020 年 12 月 8日 

 

 


